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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業科目專業科目專業科目專業科目((((二二二二))))：：：：營建法規營建法規營建法規營建法規 

注意：�本試卷正反兩頁共 50題，每題 2分，限用 2B鉛筆在「答案卡」上作答。 

�本試卷之試題皆為單選選擇題，請選出最適當答案，答錯不倒扣；未作答者，不予計分。 

�答案卡務必繳回答案卡務必繳回答案卡務必繳回答案卡務必繳回，，，，違者該科以零分計算違者該科以零分計算違者該科以零分計算違者該科以零分計算。。。。 

1.建築物構造採用靜力分析，為考慮質量分布之不確定性，各層      之位置應考慮由計算所得之位

置偏移。質量偏移量及造成之動態意外扭矩放大的作用依規範規定。 

�重心 �質心 �中心 �形心 

2.設計鋼結構構材之斷面或其接合，應使其應力不超過      ，或使其設計強度大於或等於需要強度。 

�降服應力 �拉力 �壓力 �容許應力 

3.抵抗地震力結構系統內設定為非抵抗水平地震力之構材，其設計應考慮整體結構系統      之影響。 

�差異沉陷  �側向位移  

�角變位  �扭曲變形 

4.供行動不便者使用之坡道，其坡度不得超過      。 

�1：8 � 1：10 � 1：12 �1：15 

5.下列何者不是升降機機坑之構造應具備之規定？ 

�機坑在地面以下者應為防水構造，並留有適當之空間，以保持操作之安全。機坑之直下方另有其 

他之使用者，機坑底部應有足夠之安全強度，應裝設照明 

�應裝設警報設備 

�應裝設有固定之爬梯 

�相鄰昇降機機坑之間應以鐵絲網隔開 

6.六十公尺以上之高層建築物應設置光源俯角至少      度以上，三百六十度方向皆可視認之航空障

礙燈。 

�五 �十 �十五 �二十 

7.地下建築物各部份所受之水平力，不得小於該部份之重量與震力係數之乘積，震力係數應以下列何

項公式計算？ 

Ｃ：地下震力分佈係數。 

Ｈ：公尺，地下建築物各部份距地盤面之深度，超過二十公尺時，以二十公尺計。 

Ｚ：震區係數。 

�Ｃ  0.07≧ 5  (1+Ｈ／40)  Ｚ �Ｃ  0.07≧ 5  (1-Ｈ／20)  Ｚ 

�Ｃ  0.075  (1≧ +Ｈ／20)  Ｚ �Ｃ  0.075  (1≧ -Ｈ／40)  Ｚ 

8.磚造建築物牆壁所用砂灰磚，須符合中國國家標準      。 

�CNS1178.A45  �CNS382.R2  

�CNS3001.A95  �CNS2220.A61 

9.以磚造、石造、混凝土造之建築物，其建築高度不得超過      公尺。 

�7.5 �8 �8.5 �9 

10.高層建築物依設計用風力求得之結構體層間位移角不得大於千分之      。 

�二．五 �三．五 �四．五 �五．五 

11.建築物設置雨水貯留利用系統，其雨水貯留利用率至少應大於      。 

�百分之三 �百分之四 �百分之五 �百分之六 



  

12.在實施容積管制地區，以基地內通路為進出道路之建築物，其總樓地板之面積合計在      平方公

尺以上者，通路寬度為      公尺。 

�五百平方公尺、四公尺  �一千平方公尺、六公尺 

�二千平方公尺、八公尺  �三千平方公尺、十公尺 

13.作業場、停車場如須通行車輛，其樓地版之活載重應按車輛之      載重設計之。 

�前輪 �後輪 �空車 �重車 

14.基礎開挖得視需要利用適當之      ，量測開挖前後擋土設施、支撐設施、地層及鄰近構造物等之

變化，並應適時研判，採取適當對策，以維護開挖工程及鄰近構造物之安全。 

�應變計畫  �搶救計畫  

�防救災計畫  �監測系統 

15.矩形斷面鋼骨鋼筋混凝土構材之主筋，以配置在斷面      為原則；在梁柱接頭處，主筋應以直接

通過梁柱接頭為原則，並不得貫穿鋼骨之翼板。 

�中央  �對角  

�其中三個角落  �四個角落 

16.在實施都市計劃地區於未實施容積管制時，建築物高度不得超過基地面前道路寬度之      倍加      

公尺。 

�一‧三倍、四公尺 �一‧四倍、四公尺 �一‧五倍、六公尺 �一‧六倍、六公尺 

17.中央主管建築機關，得組設      ，以從事建築設計、施工、構造、材料與設備等技術之審議、研

究、建議及改進事項。 

�建築技術審議委員會  �營造業審議委員會 

�安全衛生審議委員會  �建築評議會 

18.施工中建築物遭遇較大地震後，應檢核其構材是否超過      。 

�彈性限度  �塑性限度  

�黏性限度  �終極限度 

19.基地面積每      平方公尺或建築物基礎所涵蓋面積每三百平方公尺者，應設一調查點。不得少於

二點。 

�200 �300 �500 �600 

20.壁式預鑄鋼筋混疑土造之建築物，其建築高度，不得超過五層樓，簷高不得超過      公尺。 

�15 �20 �25 �30 

21.依據建築設計施工編一般設計通則，緊接鄰地之外牆不得向鄰地方向開設門窗、開口及設置陽臺。

但外牆或陽臺外緣距離境界線之水平距離至少達      公尺以上時，或以不能透視之固定玻璃磚砌

築者，不在此限。 

�1 �1.5 �2 �2.5 

22.防空避難設備之設計天花板高度或地板至樑底之高度不得小於      公尺。 

�1.8 �1.9 �2.0 �2.1 

23.依據容積管制；住宅、集合住宅等類似用途建築物樓板挑空設計者，挑空部分應符合同一戶空間變

化需求而採不同樓板高度之複層式構造設計時，其樓層高度最高不得超過      公尺。 

�3.6 �4.0 �4.2 �4.5 

24.建築物基礎設計應考慮靜載重、活載重、上浮力、      、地震力、振動載重以及施工期間之各種

臨時性載重等。 

�風力 �彎矩 �下浮力 �剪力 



  

25.建築物最下層居室之實鋪地板，應為厚度至少      公分以上之混凝土造並在混凝土與地板面間加

設有效防潮層。 

�七 �八 �九 �十 

26.冷軋型鋼構材，係由碳鋼、低合金鋼板或鋼片冷軋成型；其鋼材厚度最多不得超過      公釐。 

�二十五．二  �二十五．四  

�二十五．六  �二十五．八 

27.防火區劃之非防火構造之建築物，其主要構造使用不燃材料建造者，應按其總樓地板面積每      

平方公尺以具有      防火時效之牆壁及防火門窗等防火設備予以區劃分隔。 

�六ＯＯ平方公尺、一小時 �八ＯＯ平方公尺、兩小時 

�一ＯＯＯ平方公尺、一小時 �一二ＯＯ平方公尺、兩小時 

28.施工架等之容許載重量，應按所用材料分別核算，懸吊工作架(台)所使用鋼索、鋼線之安全係數不

得小於      。 

�九 �十 �十一 �十二 

29.建築物之耐震設計應進行      設計。 

�塑性 �塑鉸 �韌性 �柔性 

30.基礎設計及施工應防護鄰近建築物之安全。設計及施工      應調查鄰近築物之現況、基礎、地下

構造物或設施之位置及構造型式，為防護設施設計之依據。 

�前 �中 �後 �全程 

31.基樁支承力應以      或其他方式之試驗確認基樁之支承力及品質符合設計要求。 

�加州試驗  �樁載重  

�平版載重  �壓密   

32.砌造磚石牆壁，須用容積比不低於      之水泥砂漿接縫疊砌。或用容積比 1：0.25：3 之水泥石

灰砂漿砌造。 

�1：2 �1：2.5 �1：3 �1：3.5 

33.木構造之主要構材柱、梁、牆版及木地檻等距地面      公尺以內之部分，應以有效之防腐措施，

防止蟲、蟻類或菌類之侵害。 

�1 �1.5 �2 �2.5 

34.某基地面積 500㎡，基層建築面積 200㎡，如不考慮其他條件，其建蔽率應為      。 

�30% �40% �50% � 60% 

35.機械停車設備每輛為寬 2.2公尺，長 5.5公尺及淨高      公尺。 

�1.8 �1.9 �2.0 �2.1 

36.高層建築物係指高度至少在      公尺或樓層在十六層以上之建築物。 

�50 �80 �90 �100 

37.建築物建築外殼節約能源之設計，氣候分區共分      區辦理。 

�2 �3 �4 �5 

38.建築物之室內裝修材料及樓地板面材料應採用綠建材，其使用率應達室內裝修材料及樓地板面材料

總面積至少      以上。 

�5% �8% �10%   �12% 

39.磚造平房建築物，簷高不超過四公尺，承重牆之牆身長度不超過四‧六公尺時，承重牆厚度最少不

得小於      。 

�二十二公分  �二十三公分 �二十四公分 �二十五公分 



  

40.混凝土空心磚造構造物，其承重牆與非承重牆接頭處，牆與柱或撐牆接頭處，牆中開口處，以及牆

身長每      處，均應加設控制縫，垂直由上至下全長，縫寬      ，須填以黏性大，而有彈性之

填塞物。 

�三公尺、兩公分  �四公尺、一公分 

�五公尺、兩公分  �六公尺、一公分 

41.凡建築物超過地面      層之各層應裝設緊急用電源插座。 

�七 �八 �九 �十 

42.結構混凝土之設計，得採      設計法、      設計法或其他經中央主管建築機關認可之設計法。 

�剪力、彎矩   �強度、工作應力 

�軸向、橫向  �撓曲力、扭力 

43.有關建築物應檢具防火避難綜合檢討報告書及評定書，或建築物防火避難性能設計計畫書及評定

書，經中央主管建築機關認可，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高度達三十層或九十公尺以上之高層建築物 

�僅供建築物用途類組 H-2組使用者，不受此限 

�供建築物使用類組 B-2組使用之總樓地板面積達 30,000m
2以上之建築物 

�與地下公共運輸系統相連接之地下街或地下商場 

44.有關防火時效之敘述，下列何者錯誤？ 

�防火構造之建築物，其主要構造之柱、樑、承重牆壁、樓地板及屋頂皆應具有一定之防火時效 

�位於不同樓層之主要構造，其防火時效亦有不同 

�屋頂之防火時效為一個小時 

�屋頂突出物未達計算層樓面積者，其防火時效應與頂層同 

45.防火構造建築物之樓地板應為連續完整面，並應突出建築物外牆至少多少公分以上？ 

�30 �50 �60 �80 

46.貫穿防火區劃牆壁或樓地板之電力管線、通訊管線及給排水管線或管線匣，與貫穿部位合成之構

造，應具有至少多少小時以上之防火時效？ 

�0.5 �1 �2 �3 

47.依建築設計施工編規定，達幾層以上之樓層及已列明之建築物，應自各該層設置二座以上之直通樓

梯達避難層或地面？ 

�6 �7 �8 �10 

48.有關緊急昇降機間或特別安全梯排煙設備之規定，下列何者錯誤？ 

�應設置可開向戶外之窗戶，其面積不得小於 2 m
2
 

�排煙管道之內部斷面積，不得小於 6 m
2
 

�進風口之開口面積，不得小於 1 m
2
 

�進風口開口位置應開設在樓地板或設於天花板高度三分之一以下範圍內之牆壁上 

49.緊急用昇降機，其昇降速度每分鐘不得小於多少公尺？ 

�45 �60 �75 �90 

50.建築物在      層以上，第      層以下之各樓層，應設置緊急進口。但面臨道路或寬度四公尺以

上之通路，且各層之外牆每十公尺設有窗戶或其他開口者，不在此限。 

�2、10 �2、12 �2、15 �2、16 

 

 


